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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核查公司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和资格。  

现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现有融资结构，合理控制公司整体融资成本，

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含 30亿元）。 

2、债券品种及期限：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可为

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3、债券利率：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

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与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可用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用途，

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补充营运资金和偿还有息负债。 

5、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可一次或分期发行，具体

发行期数和金额将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6、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7、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进行。 

8、担保方式：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     

9、决议有效期：本董事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如果公司董事会及/或其转授权人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发行，且公司亦在

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或登记的，则公司可在该批准、许

可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发行。 

 

   三、关于本次债券的授权事项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本公司经营层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 

前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前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月 28日 

 


